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64號

民國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宗明 

訴訟代理人  蔡富强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顏杏娟 

參  加  人  東正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有慧 

訴訟代理人  王中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9

月27日經法字第113173052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

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21日以「渡邊」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43類之「飲

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

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

攤；快餐車；小吃攤；餐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

店；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

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

餐飲」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60

578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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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第13款規定情

形，對之提起異議。被告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同條項第12款

規定之適用，以113年5月31日中台異字第G01110570號商標

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

分）。原告不服，經經濟部以同年9月27日經法字第0000000

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

本件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

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

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於異議階段提出之申證1及2，藝人蕭敬騰與日本主

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開設的渡邉日本料

理店之訊息，最早係由蘋果新聞網所報導，報導日期為109

年11月17日，該日本料理店之開幕日期為同年月19日，茲以

「109年11月17日」作為使用先後之比較基準點。原告於同

年5月29日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特取部分雖為

「渡邊屋」，惟「渡邊屋」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

3）；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

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

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日期雖晚於「109年11月17日」一

日，惟原告籌備「渡邊屋和風料理」之日期早於「109年11

月17日」（原證5）；原告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

建立FB粉絲專頁，同年11月13日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

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

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及貼文（原證6）；原告於同

年11月10日於Youtube網站上傳含有「渡邊屋」及「渡邊日

本料理」之影片，均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7）；同年1

1月06日消費者於店內用餐後於Facebook留下評論（原證

8）。由以上資料可證原告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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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渡邊」經營餐廳，且基於善意，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

非仿襲自據以異議商標。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提出之資料，據爭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

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系爭商標係

由中文「渡邊」所構成，與據爭商標相較，二者文字部分，

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字，僅小部

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

相近之處，屬高度近似之商標。又二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

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應屬同一或高度

類似之服務。而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

使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

貼文分享，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臉書/Twi

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應為經營日本料理店之競

爭同業，對於相關服務之各種資訊自較為熟悉且關注，不難

於市場上得知據爭商標服務相關訊息，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

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以不正競爭行為而意圖仿襲申請

註冊之情事。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

「渡邊」經營餐廳，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據爭商標

等情，自非可採。基此，系爭商標之註冊自有商標法第30條

第1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103年渡邉信介已係一高知名度之日本料理師傅，「渡邉師

傅」本身已成為一知名商標，實為渡邉信介所創造之後天識

別性，同業之間凡論「渡邉師傅」即可知係指渡邉信介，同

為日本職人專業、同為臺北地區、同為申請「渡邊」商標之

原告，必然具有因為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據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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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存在，有意圖仿襲而搶先申請之虞。參加人「日本料理

渡邉」FB粉絲專頁係建立於109年10月20日，於同年11月12

日參加人FB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

參加人IG貼文上則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門簾

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文字圖樣；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

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同年月19

日，知名藝人蕭敬騰結合渡邉信介於臺北市東區市中心成立

「渡邉」餐廳，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標之「渡邉」字

樣。原告於110年5月21日提出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

邊」申請註冊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日本料理店等相同或

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合，原告顯基於意圖仿

襲攀附據爭商標高知名度而申請註冊系爭商標，構成商標法

第30條第1項第12款之事由，應不得註冊。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爭點：（本院卷第284頁）

　　系爭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不准註冊之事

由？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的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

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

爭商標於110年5月21日申請，於111年11月1日註冊公告，

本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

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

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

僅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

一，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

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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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

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

限。」從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

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

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

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

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

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

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

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

標，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

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

字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

標（如附圖2所示）：

　　⒈依參加人所提出申證1、2之西元2020年11月17日蘋果新聞

網、2021年4月24日Youtuber蛋塔EGGTA在Youtube頻道上

之畫面截圖、2020年11月19日聯合報、2020年11月21日自

由電子報、2021年1月14日自由娛樂、2021年2月10日ETto

day旅遊雲、2021年5月16日中時娛樂、2020年11月21日至

2021年5月11日間Instagram貼文等證據資料，顯示藝人蕭

敬騰與日本主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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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渡邉」日本料理店，於2020年11月19日正式開幕，

而相關新聞早在2020年11月17日即在Youtube頻道上播

放，之後除陸續有媒體報導，並為《ETtoday東森新聞

雲》列為2020年開幕的10家人氣餐廳之一，亦有Youtuber

拍攝影片開箱「渡邉」日本料理店，社群平台Instagram

上則不乏影視藝人至店內用餐之貼文分享。綜觀前述媒體

報導、Youtube頻道上之截圖畫面、Instagram貼文等資

料，可見「渡邉」日本料理店於門口大型布簾上即標示有

「渡邉」二字及圖形設計圖，杯墊及餐盤上墊放食物之薄

木片亦標示有「渡邉」字樣及圖形設計圖（下稱「渡邉及

圖」，如附圖2所示），

                          

　　　報導內容則可見「…高檔日式料理店『渡邉』，已於11月

19日正式開幕，…」、「…，最新更宣布開設無菜單日本

料理店『渡邉』，11/19起插旗東區，…」、「…，於○

○市○區000巷推出全新高檔壽司店『渡邉』，自11月19

日開幕至今，天天滿座，…」等內容，因此，據爭「渡邉

及圖」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月21日）前有先使

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至參加人之註冊商標（附圖

3）係於110年7月15日申請註冊，晚於系爭商標之申請

日，則不予審酌，併此敘明。　　

　　⒉另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建立「日本料理渡邉」FB粉絲

專頁（乙證1卷第135頁），於同年11月12日在該FB粉絲專

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乙證1卷第112頁），

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

型門簾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乙證1卷第94

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04

05

06

07

08

09

10

6



 

　　　；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

本料理店相關消息（申證1）；同年11月19日，參加人據

爭商標日本料理店正式開幕。以上時間均早於原告110年5

月21日申請註冊系爭商標，可證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

標「渡邉及圖」圖樣及「渡邉」字樣。

　　⒊原告主張其早於109年5月29日即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同年11月23日更名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原證3、答證1）；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

屋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答證

2）、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絲專頁、

同年月6日有消費者Facebook評論（原證8）、同年11月10

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同年11月13日於

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

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

片及貼文（原證6、答證4）、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

營運消息之訊息（原證5、答證3）、於同年11月20日以

「渡邊日本料理」於Twitter貼文（答證5）云云。

　　　⑴原告設立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渡邊屋和

風料理」，其公司名稱特取及餐廳主要識別部分為「渡

邊屋」，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而原告於10

9年11月23日將公司名稱變更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其日期已在蘋果新聞網於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

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

息、及「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

另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亦

在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

「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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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原告於109年11月4日建立「渡邊日本料理」FB粉絲專

頁、同年11月10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

7），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

本料理」粉絲專頁之後。另原告於同年11月13日、17日

於該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店內相片

食物及貼文（原證6、答證4、丙證3），其日期已在參

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

同年11月12日於「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上公開「日

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

外觀照片的餐廳入口大型門簾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

圖」圖樣之後。而原告於同年11月20日Twitter貼文記

載「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12/15開幕」（答證5），亦在

「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　　　

　　　⑶原告雖主張於109年10月8日「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

（原證4、答證2之照片），然其餐廳名稱「渡邊屋和風

料理」與系爭商標之文字「渡邊」有別，且原證7之109

年11月10日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截圖，可見影片中餐

盤右下方標示「渡邊屋」字樣，與系爭商標「渡邊」尚

有不同，說明欄位顯示「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2020年12

月左右開幕」等文字，則原證8之109年11月6日「渡邊

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固有人留言「好地方！」應係指

「渡邊屋和風料理」，並非「渡邊日本料理」，持此無

足認定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之情形。

　　　⑸原證4之「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照片、原證7之109

年11月10日YouTube影片截圖中托盤右下角出現「渡邊

屋」字樣、及以原證18原告員工與名片廠商之Line對話

截圖，可合理推知原告原係以「渡邊屋」作為其餐廳主

要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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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原告另主張在其公司註冊登記成立前之109年1月6日，即

已以原告代表人投資之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設一

飲食事業部，招聘渡邊勝夫擔任行政總廚一職負責籌設日

本料理餐廳一切開店事宜，嗣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註

冊成立後，渡邊勝夫再轉任該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

之行政主廚，因此109年5月29日原告註冊時即以行政總廚

渡邊勝夫之姓氏為公司名稱註冊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原證9、5、答證6），並以「渡邊」作為店名及商標；

於同年11月4日前即已決定將餐廳主識別形象用語從「渡

邊屋」改成「渡邊日本料理」，並陸續以之辦理臉書粉絲

專頁註冊（同年11月4日）、製作YouTube行銷廣告上傳

（同年11月10日），且在同時即已決定將公司名稱由「渡

邊屋餐飲」改成「渡邊食品」，並於同年11月5日以渡邊

食品註冊臉書粉絲專頁。故原告公司名稱之變更實與媒體

於同年11月17日報導參加人所開設之「日本料理渡邊」餐

廳於同年月19日開幕毫無牽連也無因果關係云云。

　　　⑴依原證3即原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於109年5月29日

設立時之公司名稱為「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設立時所營事業並未包含餐館業；原證15之勞工保險

加保申報表，投保單位名稱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並非原告。而依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所

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係96年5月22日設立，

目前所營事業為一般投資業及有聲出版業；觀諸該公司

歷史資料可知，其所營之有聲出版業，為109年11月23

日核准變更增加，在此日期之前之所營事業，僅有一般

投資業，並無餐飲事業項目，則原告所稱該公司109年1

月6日新設飲食事業部一事，尚屬可疑。

　　　⑵餐飲事業部行政主廚渡邊勝夫之名片（原證9），並無

印製日期等資料可佐，且觀諸其右側文字圖樣，係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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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 圖案為吸引消費者寓目印象之識別部分，與

系爭商標有別，難認與系爭商標之使用相關。

　　　　

　　　　另據原證16之投保單位網路申報表，可知直至109年7月

24日渡邊勝夫始加保原告，於109年11月23日原告始更

名「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原告主張渡邊勝夫轉

任原告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行政主廚等等，尚

非無疑。

　　　⑶另觀諸原告於109年5月29日設立時，及渡邊勝夫同年7

月24日加保原告時，原告均未設立臉書粉絲專頁，卻於

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在臉書成立「渡邊」粉絲專頁

後，始連續於同年11月4日、5日在臉書建立「渡邊日本

料理」、「渡邊食品」粉絲專頁（參原證6、17)，難認

原告所稱其因聘請行政主廚「渡邊勝夫」先生之故，以

「渡邊」作為公司名稱、店名、商標及早於參加人先使

用「渡邊」商標等情為可採。　　

　　⒌綜上，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

原證9名片右側 系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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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高度類似服務之據爭商

標：　　　

　　⒈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中文「渡邊」所構成（附圖1），與參加人

先使用之據爭「渡邉及圖」商標（附圖2）相較，二者文

字部分，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

字，僅小部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

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

服務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

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

標及先使用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

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⒉系爭商標之指定使用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服務同一或

高度類似：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

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

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餐

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店；牛

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牛排館；涮涮鍋

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服務，與據爭

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二者服務之性質、內

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

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

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

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

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㈣原告因與參加人間具有同業競爭關係，知悉參加人先使用之

據爭商標存在，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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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渡邊」固為日本姓氏，然據爭商標文字「渡邉」，該

「邉」字為「邊」字之異體字，尚非習見，與其表彰服務

之說明無直接關聯，消費者自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

服務來源的標識，是依國內消費者認知，據爭商標整體具

有相當之識別性。

　　⒉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有以「渡

邉」成立粉絲專頁，同年11月12日有公開餐廳外觀並使用

日本料理字樣，同年月17日媒體報導、同年月19日正式開

業，開業前有正式的商業活動，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使

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

貼文分享，已如前述。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

息、臉書、Twi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為經營

日本料理店之競爭同業，且兩造餐廳均位於臺北市，原告

對於競爭同業提供之餐飲服務及各種資訊自較一般人為熟

悉且關注，不難於市場上透過業務經營及對相關資訊之關

注及蒐集而得知「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訊息，知悉據爭

商標之存在。再者，在參加人餐廳開幕前，原告並無以

「渡邊」作為商標經營餐廳之情事，且在參加人臉書粉專

使用「渡邉」、及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開幕並經媒

體報導披露後，始變更公司名稱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並頻以「渡邊」發布相關服務訊息，則原告以與據

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邊」作為系爭商標申請註冊，並指

定使用於與日本料理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

諉為巧合，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判斷，堪認原告於申請

日前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

事。故原告主張其使用「渡邊」商標之時間遠早於參加人

使用「渡邉」，且基於善意，無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

云云，不足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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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情

形，亦未經參加人同意申請，故被告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

予撤銷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

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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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㈠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

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01

02

03

14



{"module":"bookmark","leaf":true,"children":[{"module":"一、爭訟概要：","dom_id":"b1749364299455"},{"module":"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dom_id":"b1749371130943"},{"module":"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dom_id":"b1749371133558","children":[{"module":"㈠依參加人提出之資料據爭商標於...","dom_id":"b1749371546499","children":[]},{"module":"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dom_id":"b1749371548214"}]},{"module":"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dom_id":"b1749371136179","children":[{"module":"㈠103年渡邉信介已係一高知名...","dom_id":"b1749376739254","children":[]},{"module":"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dom_id":"b1749376741133"}]},{"module":"五、爭點：（本院卷第284頁）","dom_id":"b1749376744814"},{"module":"六、本院的判斷：","dom_id":"b1749376756382","children":[{"module":"㈠應適用的法令：","dom_id":"b1749377536155","children":[{"module":"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dom_id":"b1749377538243","children":[]},{"module":"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dom_id":"b1749377540450"}]},{"module":"㈡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早於原告使...","dom_id":"b1749377787104","children":[{"module":"⒈依參加人所提出申證1、2之西...","dom_id":"b1749382736221","children":[]},{"module":"⒉另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dom_id":"b1749382739322"},{"module":"⒊原告主張其早於109年5月2...","dom_id":"b1749382127797","children":[]},{"module":"⒋原告另主張在其公司註冊登記成...","dom_id":"b1749382133890","children":[]},{"module":"⒌綜上，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早於...","dom_id":"b1749385758133"}]},{"module":"㈢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於同...","dom_id":"b1749383965989","children":[{"module":"⒈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之商...","dom_id":"b1749383968929"},{"module":"⒉系爭商標之指定使用服務與據爭...","dom_id":"b1749384036254"}]},{"module":"㈣原告因與參加人間具有同業競爭...","dom_id":"b1749385046329","children":[{"module":"⒈「渡邊」固為日本姓氏，然據爭...","dom_id":"b1749385047682"},{"module":"⒉又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參加人於...","dom_id":"b1749385049495"}]},{"module":"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有商標法...","dom_id":"b1749385229135"},{"module":"八、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dom_id":"b1749385241890"},{"module":"九、結論：","dom_id":"b1749385239895"}]}],"loadTree":tru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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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64號
民國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宗明 
訴訟代理人  蔡富强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顏杏娟 
參  加  人  東正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有慧 
訴訟代理人  王中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經法字第113173052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21日以「渡邊」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43類之「飲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餐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60578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第13款規定情形，對之提起異議。被告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同條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以113年5月31日中台異字第G01110570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經經濟部以同年9月2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於異議階段提出之申證1及2，藝人蕭敬騰與日本主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開設的渡邉日本料理店之訊息，最早係由蘋果新聞網所報導，報導日期為109年11月17日，該日本料理店之開幕日期為同年月19日，茲以「109年11月17日」作為使用先後之比較基準點。原告於同年5月29日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特取部分雖為「渡邊屋」，惟「渡邊屋」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3）；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日期雖晚於「109年11月17日」一日，惟原告籌備「渡邊屋和風料理」之日期早於「109年11月17日」（原證5）；原告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絲專頁，同年11月13日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及貼文（原證6）；原告於同年11月10日於Youtube網站上傳含有「渡邊屋」及「渡邊日本料理」之影片，均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7）；同年11月06日消費者於店內用餐後於Facebook留下評論（原證8）。由以上資料可證原告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渡邊」經營餐廳，且基於善意，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自據以異議商標。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提出之資料，據爭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系爭商標係由中文「渡邊」所構成，與據爭商標相較，二者文字部分，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字，僅小部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屬高度近似之商標。又二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而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使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貼文分享，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臉書/Twi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應為經營日本料理店之競爭同業，對於相關服務之各種資訊自較為熟悉且關注，不難於市場上得知據爭商標服務相關訊息，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以不正競爭行為而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渡邊」經營餐廳，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據爭商標等情，自非可採。基此，系爭商標之註冊自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103年渡邉信介已係一高知名度之日本料理師傅，「渡邉師傅」本身已成為一知名商標，實為渡邉信介所創造之後天識別性，同業之間凡論「渡邉師傅」即可知係指渡邉信介，同為日本職人專業、同為臺北地區、同為申請「渡邊」商標之原告，必然具有因為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據爭商標存在，有意圖仿襲而搶先申請之虞。參加人「日本料理渡邉」FB粉絲專頁係建立於109年10月20日，於同年11月12日參加人FB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參加人IG貼文上則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門簾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文字圖樣；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同年月19日，知名藝人蕭敬騰結合渡邉信介於臺北市東區市中心成立「渡邉」餐廳，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標之「渡邉」字樣。原告於110年5月21日提出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邊」申請註冊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日本料理店等相同或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合，原告顯基於意圖仿襲攀附據爭商標高知名度而申請註冊系爭商標，構成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之事由，應不得註冊。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爭點：（本院卷第284頁）
　　系爭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不准註冊之事 由？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的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爭商標於110年5月21日申請，於111年11月1日註冊公告，本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僅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從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字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
　　⒈依參加人所提出申證1、2之西元2020年11月17日蘋果新聞網、2021年4月24日Youtuber蛋塔EGGTA在Youtube頻道上之畫面截圖、2020年11月19日聯合報、2020年11月21日自由電子報、2021年1月14日自由娛樂、2021年2月10日ETtoday旅遊雲、2021年5月16日中時娛樂、2020年11月21日至2021年5月11日間Instagram貼文等證據資料，顯示藝人蕭敬騰與日本主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命名的「渡邉」日本料理店，於2020年11月19日正式開幕，而相關新聞早在2020年11月17日即在Youtube頻道上播放，之後除陸續有媒體報導，並為《ETtoday東森新聞雲》列為2020年開幕的10家人氣餐廳之一，亦有Youtuber拍攝影片開箱「渡邉」日本料理店，社群平台Instagram上則不乏影視藝人至店內用餐之貼文分享。綜觀前述媒體報導、Youtube頻道上之截圖畫面、Instagram貼文等資料，可見「渡邉」日本料理店於門口大型布簾上即標示有「渡邉」二字及圖形設計圖，杯墊及餐盤上墊放食物之薄木片亦標示有「渡邉」字樣及圖形設計圖（下稱「渡邉及圖」，如附圖2所示），
                     [image: ]  [image: ]

　　　報導內容則可見「…高檔日式料理店『渡邉』，已於11月19日正式開幕，…」、「…，最新更宣布開設無菜單日本料理店『渡邉』，11/19起插旗東區，…」、「…，於○○市○區000巷推出全新高檔壽司店『渡邉』，自11月19日開幕至今，天天滿座，…」等內容，因此，據爭「渡邉及圖」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至參加人之註冊商標（附圖3）係於110年7月15日申請註冊，晚於系爭商標之申請日，則不予審酌，併此敘明。　　
　　⒉另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建立「日本料理渡邉」FB粉絲專頁（乙證1卷第135頁），於同年11月12日在該FB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乙證1卷第112頁），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門簾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乙證1卷第94頁）
[image: ] 
　　　；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申證1）；同年11月19日，參加人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正式開幕。以上時間均早於原告110年5月21日申請註冊系爭商標，可證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及「渡邉」字樣。
　　⒊原告主張其早於109年5月29日即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1月23日更名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原證3、答證1）；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答證2）、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絲專頁、同年月6日有消費者Facebook評論（原證8）、同年11月10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同年11月13日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及貼文（原證6、答證4）、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原證5、答證3）、於同年11月20日以「渡邊日本料理」於Twitter貼文（答證5）云云。
　　　⑴原告設立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渡邊屋和風料理」，其公司名稱特取及餐廳主要識別部分為「渡邊屋」，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而原告於109年11月23日將公司名稱變更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其日期已在蘋果新聞網於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及「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另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亦在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之後。
　　　⑵原告於109年11月4日建立「渡邊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同年11月10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之後。另原告於同年11月13日、17日於該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店內相片食物及貼文（原證6、答證4、丙證3），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同年11月12日於「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片的餐廳入口大型門簾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之後。而原告於同年11月20日Twitter貼文記載「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12/15開幕」（答證5），亦在「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　　　
　　　⑶原告雖主張於109年10月8日「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原證4、答證2之照片），然其餐廳名稱「渡邊屋和風料理」與系爭商標之文字「渡邊」有別，且原證7之109年11月10日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截圖，可見影片中餐盤右下方標示「渡邊屋」字樣，與系爭商標「渡邊」尚有不同，說明欄位顯示「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2020年12月左右開幕」等文字，則原證8之109年11月6日「渡邊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固有人留言「好地方！」應係指「渡邊屋和風料理」，並非「渡邊日本料理」，持此無足認定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之情形。
　　　⑸原證4之「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照片、原證7之109年11月10日YouTube影片截圖中托盤右下角出現「渡邊屋」字樣、及以原證18原告員工與名片廠商之Line對話截圖，可合理推知原告原係以「渡邊屋」作為其餐廳主要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　
　　⒋原告另主張在其公司註冊登記成立前之109年1月6日，即已以原告代表人投資之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設一飲食事業部，招聘渡邊勝夫擔任行政總廚一職負責籌設日本料理餐廳一切開店事宜，嗣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註冊成立後，渡邊勝夫再轉任該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行政主廚，因此109年5月29日原告註冊時即以行政總廚渡邊勝夫之姓氏為公司名稱註冊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原證9、5、答證6），並以「渡邊」作為店名及商標；於同年11月4日前即已決定將餐廳主識別形象用語從「渡邊屋」改成「渡邊日本料理」，並陸續以之辦理臉書粉絲專頁註冊（同年11月4日）、製作YouTube行銷廣告上傳（同年11月10日），且在同時即已決定將公司名稱由「渡邊屋餐飲」改成「渡邊食品」，並於同年11月5日以渡邊食品註冊臉書粉絲專頁。故原告公司名稱之變更實與媒體於同年11月17日報導參加人所開設之「日本料理渡邊」餐廳於同年月19日開幕毫無牽連也無因果關係云云。
　　　⑴依原證3即原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於109年5月29日設立時之公司名稱為「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設立時所營事業並未包含餐館業；原證15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投保單位名稱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並非原告。而依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所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係96年5月22日設立，目前所營事業為一般投資業及有聲出版業；觀諸該公司歷史資料可知，其所營之有聲出版業，為109年11月23日核准變更增加，在此日期之前之所營事業，僅有一般投資業，並無餐飲事業項目，則原告所稱該公司109年1月6日新設飲食事業部一事，尚屬可疑。
　　　⑵餐飲事業部行政主廚渡邊勝夫之名片（原證9），並無印製日期等資料可佐，且觀諸其右側文字圖樣，係以最上方[image: ]圖案為吸引消費者寓目印象之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有別，難認與系爭商標之使用相關。
		原證9名片右側

		系爭商標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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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據原證16之投保單位網路申報表，可知直至109年7月24日渡邊勝夫始加保原告，於109年11月23日原告始更名「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原告主張渡邊勝夫轉任原告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行政主廚等等，尚非無疑。
　　　⑶另觀諸原告於109年5月29日設立時，及渡邊勝夫同年7月24日加保原告時，原告均未設立臉書粉絲專頁，卻於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在臉書成立「渡邊」粉絲專頁後，始連續於同年11月4日、5日在臉書建立「渡邊日本料理」、「渡邊食品」粉絲專頁（參原證6、17)，難認原告所稱其因聘請行政主廚「渡邊勝夫」先生之故，以「渡邊」作為公司名稱、店名、商標及早於參加人先使用「渡邊」商標等情為可採。　　
　　⒌綜上，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
　㈢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高度類似服務之據爭商標：　　　
　　⒈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中文「渡邊」所構成（附圖1），與參加人先使用之據爭「渡邉及圖」商標（附圖2）相較，二者文字部分，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字，僅小部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服務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⒉系爭商標之指定使用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服務同一或高度類似：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餐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二者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㈣原告因與參加人間具有同業競爭關係，知悉參加人先使用之據爭商標存在，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
　　⒈「渡邊」固為日本姓氏，然據爭商標文字「渡邉」，該「邉」字為「邊」字之異體字，尚非習見，與其表彰服務之說明無直接關聯，消費者自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服務來源的標識，是依國內消費者認知，據爭商標整體具有相當之識別性。
　　⒉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有以「渡邉」成立粉絲專頁，同年11月12日有公開餐廳外觀並使用日本料理字樣，同年月17日媒體報導、同年月19日正式開業，開業前有正式的商業活動，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使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貼文分享，已如前述。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臉書、Twi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為經營日本料理店之競爭同業，且兩造餐廳均位於臺北市，原告對於競爭同業提供之餐飲服務及各種資訊自較一般人為熟悉且關注，不難於市場上透過業務經營及對相關資訊之關注及蒐集而得知「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訊息，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再者，在參加人餐廳開幕前，原告並無以「渡邊」作為商標經營餐廳之情事，且在參加人臉書粉專使用「渡邉」、及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開幕並經媒體報導披露後，始變更公司名稱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並頻以「渡邊」發布相關服務訊息，則原告以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邊」作為系爭商標申請註冊，並指定使用於與日本料理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合，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判斷，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故原告主張其使用「渡邊」商標之時間遠早於參加人使用「渡邉」，且基於善意，無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云云，不足採信。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情形，亦未經參加人同意申請，故被告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64號

民國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宗明 

訴訟代理人  蔡富强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顏杏娟 

參  加  人  東正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有慧 

訴訟代理人  王中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9

月27日經法字第113173052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

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21日以「渡邊」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

    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43類之「飲

    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

    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

    ；快餐車；小吃攤；餐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

    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

    ；牛排館；涮涮鍋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

    」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60578

    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爭

    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第13款規定情形

    ，對之提起異議。被告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同條項第12款規

    定之適用，以113年5月31日中台異字第G01110570號商標異

    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

    。原告不服，經經濟部以同年9月2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

    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

    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

    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於異議階段提出之申證1及2，藝人蕭敬騰與日本主

    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開設的渡邉日本料

    理店之訊息，最早係由蘋果新聞網所報導，報導日期為109

    年11月17日，該日本料理店之開幕日期為同年月19日，茲以

    「109年11月17日」作為使用先後之比較基準點。原告於同

    年5月29日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特取部分雖為「

    渡邊屋」，惟「渡邊屋」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3）；

    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

    同年10月8日（原證4）；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

    運消息之訊息，日期雖晚於「109年11月17日」一日，惟原

    告籌備「渡邊屋和風料理」之日期早於「109年11月17日」

    （原證5）；原告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

    絲專頁，同年11月13日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

    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

    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及貼文（原證6）；原告於同年11月10

    日於Youtube網站上傳含有「渡邊屋」及「渡邊日本料理」

    之影片，均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7）；同年11月06日

    消費者於店內用餐後於Facebook留下評論（原證8）。由以

    上資料可證原告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渡邊

    」經營餐廳，且基於善意，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自

    據以異議商標。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提出之資料，據爭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

    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系爭商標係

    由中文「渡邊」所構成，與據爭商標相較，二者文字部分，

    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字，僅小部

    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

    相近之處，屬高度近似之商標。又二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

    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應屬同一或高度

    類似之服務。而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

    使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

    貼文分享，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臉書/Twi

    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應為經營日本料理店之競

    爭同業，對於相關服務之各種資訊自較為熟悉且關注，不難

    於市場上得知據爭商標服務相關訊息，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

    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以不正競爭行為而意圖仿襲申請

    註冊之情事。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

    渡邊」經營餐廳，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據爭商標等

    情，自非可採。基此，系爭商標之註冊自有商標法第30條第

    1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103年渡邉信介已係一高知名度之日本料理師傅，「渡邉師傅

    」本身已成為一知名商標，實為渡邉信介所創造之後天識別

    性，同業之間凡論「渡邉師傅」即可知係指渡邉信介，同為

    日本職人專業、同為臺北地區、同為申請「渡邊」商標之原

    告，必然具有因為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據爭商

    標存在，有意圖仿襲而搶先申請之虞。參加人「日本料理渡

    邉」FB粉絲專頁係建立於109年10月20日，於同年11月12日

    參加人FB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參

    加人IG貼文上則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門簾即

    標示據爭商標「渡邉」文字圖樣；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

    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同年月19日

    ，知名藝人蕭敬騰結合渡邉信介於臺北市東區市中心成立「

    渡邉」餐廳，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標之「渡邉」字樣。

    原告於110年5月21日提出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邊」申

    請註冊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日本料理店等相同或高度類

    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合，原告顯基於意圖仿襲攀附

    據爭商標高知名度而申請註冊系爭商標，構成商標法第30條

    第1項第12款之事由，應不得註冊。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爭點：（本院卷第284頁）

　　系爭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不准註冊之事 

    由？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的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1

      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爭

      商標於110年5月21日申請，於111年11月1日註冊公告，本

      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商

      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月3

      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僅

      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

      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

      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

      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從

      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

        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

        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

        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

        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

        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

        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

        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標

        ，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

        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字

        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

    （如附圖2所示）：

　　⒈依參加人所提出申證1、2之西元2020年11月17日蘋果新聞

      網、2021年4月24日Youtuber蛋塔EGGTA在Youtube頻道上

      之畫面截圖、2020年11月19日聯合報、2020年11月21日自

      由電子報、2021年1月14日自由娛樂、2021年2月10日ETto

      day旅遊雲、2021年5月16日中時娛樂、2020年11月21日至

      2021年5月11日間Instagram貼文等證據資料，顯示藝人蕭

      敬騰與日本主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命

      名的「渡邉」日本料理店，於2020年11月19日正式開幕，

      而相關新聞早在2020年11月17日即在Youtube頻道上播放

      ，之後除陸續有媒體報導，並為《ETtoday東森新聞雲》列

      為2020年開幕的10家人氣餐廳之一，亦有Youtuber拍攝影

      片開箱「渡邉」日本料理店，社群平台Instagram上則不

      乏影視藝人至店內用餐之貼文分享。綜觀前述媒體報導、

      Youtube頻道上之截圖畫面、Instagram貼文等資料，可見

      「渡邉」日本料理店於門口大型布簾上即標示有「渡邉」

      二字及圖形設計圖，杯墊及餐盤上墊放食物之薄木片亦標

      示有「渡邉」字樣及圖形設計圖（下稱「渡邉及圖」，如

      附圖2所示），

                       

　　　報導內容則可見「…高檔日式料理店『渡邉』，已於11月19

      日正式開幕，…」、「…，最新更宣布開設無菜單日本料理

      店『渡邉』，11/19起插旗東區，…」、「…，於○○市○區000

      巷推出全新高檔壽司店『渡邉』，自11月19日開幕至今，天

      天滿座，…」等內容，因此，據爭「渡邉及圖」商標於系

      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

      服務之事實。至參加人之註冊商標（附圖3）係於110年7

      月15日申請註冊，晚於系爭商標之申請日，則不予審酌，

      併此敘明。　　

　　⒉另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建立「日本料理渡邉」FB粉絲專

      頁（乙證1卷第135頁），於同年11月12日在該FB粉絲專頁

      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乙證1卷第112頁），同

      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

      門簾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乙證1卷第94頁

      ）

 

　　　；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

      本料理店相關消息（申證1）；同年11月19日，參加人據

      爭商標日本料理店正式開幕。以上時間均早於原告110年5

      月21日申請註冊系爭商標，可證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

      標「渡邉及圖」圖樣及「渡邉」字樣。

　　⒊原告主張其早於109年5月29日即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

      限公司」，同年11月23日更名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證3、答證1）；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

      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答證2）

      、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絲專頁、同

      年月6日有消費者Facebook評論（原證8）、同年11月10日

      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同年11月13日於FB

      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

      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

      及貼文（原證6、答證4）、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

      運消息之訊息（原證5、答證3）、於同年11月20日以「渡

      邊日本料理」於Twitter貼文（答證5）云云。

　　　⑴原告設立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渡邊屋和

        風料理」，其公司名稱特取及餐廳主要識別部分為「渡

        邊屋」，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而原告於10

        9年11月23日將公司名稱變更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其日期已在蘋果新聞網於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

        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

        息、及「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

        另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亦

        在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

        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之後。

　　　⑵原告於109年11月4日建立「渡邊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

        、同年11月10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

        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

        」粉絲專頁之後。另原告於同年11月13日、17日於該FB

        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店內相片食物及

        貼文（原證6、答證4、丙證3），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

        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同年11

        月12日於「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

        渡邉」等字樣、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

        片的餐廳入口大型門簾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

        之後。而原告於同年11月20日Twitter貼文記載「渡邊

        日本料理預計於12/15開幕」（答證5），亦在「渡邉」

        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　　　

　　　⑶原告雖主張於109年10月8日「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

        （原證4、答證2之照片），然其餐廳名稱「渡邊屋和風

        料理」與系爭商標之文字「渡邊」有別，且原證7之109

        年11月10日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截圖，可見影片中餐

        盤右下方標示「渡邊屋」字樣，與系爭商標「渡邊」尚

        有不同，說明欄位顯示「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2020年12

        月左右開幕」等文字，則原證8之109年11月6日「渡邊

        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固有人留言「好地方！」應係指

        「渡邊屋和風料理」，並非「渡邊日本料理」，持此無

        足認定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之情形。

　　　⑸原證4之「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照片、原證7之109年

        11月10日YouTube影片截圖中托盤右下角出現「渡邊屋

        」字樣、及以原證18原告員工與名片廠商之Line對話截

        圖，可合理推知原告原係以「渡邊屋」作為其餐廳主要

        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　

　　⒋原告另主張在其公司註冊登記成立前之109年1月6日，即已

      以原告代表人投資之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設一飲

      食事業部，招聘渡邊勝夫擔任行政總廚一職負責籌設日本

      料理餐廳一切開店事宜，嗣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註冊

      成立後，渡邊勝夫再轉任該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

      行政主廚，因此109年5月29日原告註冊時即以行政總廚渡

      邊勝夫之姓氏為公司名稱註冊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原證9、5、答證6），並以「渡邊」作為店名及商標；於

      同年11月4日前即已決定將餐廳主識別形象用語從「渡邊

      屋」改成「渡邊日本料理」，並陸續以之辦理臉書粉絲專

      頁註冊（同年11月4日）、製作YouTube行銷廣告上傳（同

      年11月10日），且在同時即已決定將公司名稱由「渡邊屋

      餐飲」改成「渡邊食品」，並於同年11月5日以渡邊食品

      註冊臉書粉絲專頁。故原告公司名稱之變更實與媒體於同

      年11月17日報導參加人所開設之「日本料理渡邊」餐廳於

      同年月19日開幕毫無牽連也無因果關係云云。

　　　⑴依原證3即原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於109年5月29日設

        立時之公司名稱為「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設立時所營事業並未包含餐館業；原證15之勞工保險加

        保申報表，投保單位名稱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並非原告。而依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所示，

        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係96年5月22日設立，目前

        所營事業為一般投資業及有聲出版業；觀諸該公司歷史

        資料可知，其所營之有聲出版業，為109年11月23日核

        准變更增加，在此日期之前之所營事業，僅有一般投資

        業，並無餐飲事業項目，則原告所稱該公司109年1月6

        日新設飲食事業部一事，尚屬可疑。

　　　⑵餐飲事業部行政主廚渡邊勝夫之名片（原證9），並無印

        製日期等資料可佐，且觀諸其右側文字圖樣，係以最上

        方圖案為吸引消費者寓目印象之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

        有別，難認與系爭商標之使用相關。

原證9名片右側 系爭商標    

　　　　

　　　　另據原證16之投保單位網路申報表，可知直至109年7月

        24日渡邊勝夫始加保原告，於109年11月23日原告始更

        名「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原告主張渡邊勝夫轉

        任原告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行政主廚等等，尚

        非無疑。

　　　⑶另觀諸原告於109年5月29日設立時，及渡邊勝夫同年7月

        24日加保原告時，原告均未設立臉書粉絲專頁，卻於參

        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在臉書成立「渡邊」粉絲專頁後，

        始連續於同年11月4日、5日在臉書建立「渡邊日本料理

        」、「渡邊食品」粉絲專頁（參原證6、17)，難認原告

        所稱其因聘請行政主廚「渡邊勝夫」先生之故，以「渡

        邊」作為公司名稱、店名、商標及早於參加人先使用「

        渡邊」商標等情為可採。　　

　　⒌綜上，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

　㈢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高度類似服務之據爭商

    標：　　　

　　⒈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中文「渡邊」所構成（附圖1），與參加人

      先使用之據爭「渡邉及圖」商標（附圖2）相較，二者文

      字部分，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

      字，僅小部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

      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

      服務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

      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

      標及先使用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

      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⒉系爭商標之指定使用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服務同一或

      高度類似：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

      ；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

      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餐廳；

      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

      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

      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服務，與據爭商標

      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二者服務之性質、內容或

      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

      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

      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

      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

      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㈣原告因與參加人間具有同業競爭關係，知悉參加人先使用之

    據爭商標存在，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

　　⒈「渡邊」固為日本姓氏，然據爭商標文字「渡邉」，該「

      邉」字為「邊」字之異體字，尚非習見，與其表彰服務之

      說明無直接關聯，消費者自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服

      務來源的標識，是依國內消費者認知，據爭商標整體具有

      相當之識別性。

　　⒉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有以「渡邉」

      成立粉絲專頁，同年11月12日有公開餐廳外觀並使用日本

      料理字樣，同年月17日媒體報導、同年月19日正式開業，

      開業前有正式的商業活動，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使用於

      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貼文

      分享，已如前述。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

      臉書、Twi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為經營日本

      料理店之競爭同業，且兩造餐廳均位於臺北市，原告對於

      競爭同業提供之餐飲服務及各種資訊自較一般人為熟悉且

      關注，不難於市場上透過業務經營及對相關資訊之關注及

      蒐集而得知「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訊息，知悉據爭商標

      之存在。再者，在參加人餐廳開幕前，原告並無以「渡邊

      」作為商標經營餐廳之情事，且在參加人臉書粉專使用「

      渡邉」、及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開幕並經媒體報導

      披露後，始變更公司名稱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並頻以「渡邊」發布相關服務訊息，則原告以與據爭商標

      高度近似之「渡邊」作為系爭商標申請註冊，並指定使用

      於與日本料理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

      合，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判斷，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已

      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故原

      告主張其使用「渡邊」商標之時間遠早於參加人使用「渡

      邉」，且基於善意，無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云云，不

      足採信。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情形

    ，亦未經參加人同意申請，故被告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

    撤銷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

    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64號
民國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宗明 
訴訟代理人  蔡富强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顏杏娟 
參  加  人  東正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有慧 
訴訟代理人  王中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經法字第113173052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21日以「渡邊」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43類之「飲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餐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60578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第13款規定情形，對之提起異議。被告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同條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以113年5月31日中台異字第G01110570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經經濟部以同年9月2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於異議階段提出之申證1及2，藝人蕭敬騰與日本主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開設的渡邉日本料理店之訊息，最早係由蘋果新聞網所報導，報導日期為109年11月17日，該日本料理店之開幕日期為同年月19日，茲以「109年11月17日」作為使用先後之比較基準點。原告於同年5月29日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特取部分雖為「渡邊屋」，惟「渡邊屋」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3）；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日期雖晚於「109年11月17日」一日，惟原告籌備「渡邊屋和風料理」之日期早於「109年11月17日」（原證5）；原告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絲專頁，同年11月13日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及貼文（原證6）；原告於同年11月10日於Youtube網站上傳含有「渡邊屋」及「渡邊日本料理」之影片，均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7）；同年11月06日消費者於店內用餐後於Facebook留下評論（原證8）。由以上資料可證原告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渡邊」經營餐廳，且基於善意，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自據以異議商標。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提出之資料，據爭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系爭商標係由中文「渡邊」所構成，與據爭商標相較，二者文字部分，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字，僅小部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屬高度近似之商標。又二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而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使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貼文分享，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臉書/Twi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應為經營日本料理店之競爭同業，對於相關服務之各種資訊自較為熟悉且關注，不難於市場上得知據爭商標服務相關訊息，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以不正競爭行為而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渡邊」經營餐廳，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據爭商標等情，自非可採。基此，系爭商標之註冊自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103年渡邉信介已係一高知名度之日本料理師傅，「渡邉師傅」本身已成為一知名商標，實為渡邉信介所創造之後天識別性，同業之間凡論「渡邉師傅」即可知係指渡邉信介，同為日本職人專業、同為臺北地區、同為申請「渡邊」商標之原告，必然具有因為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據爭商標存在，有意圖仿襲而搶先申請之虞。參加人「日本料理渡邉」FB粉絲專頁係建立於109年10月20日，於同年11月12日參加人FB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參加人IG貼文上則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門簾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文字圖樣；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同年月19日，知名藝人蕭敬騰結合渡邉信介於臺北市東區市中心成立「渡邉」餐廳，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標之「渡邉」字樣。原告於110年5月21日提出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邊」申請註冊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日本料理店等相同或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合，原告顯基於意圖仿襲攀附據爭商標高知名度而申請註冊系爭商標，構成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之事由，應不得註冊。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爭點：（本院卷第284頁）
　　系爭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不准註冊之事 由？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的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爭商標於110年5月21日申請，於111年11月1日註冊公告，本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僅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從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字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
　　⒈依參加人所提出申證1、2之西元2020年11月17日蘋果新聞網、2021年4月24日Youtuber蛋塔EGGTA在Youtube頻道上之畫面截圖、2020年11月19日聯合報、2020年11月21日自由電子報、2021年1月14日自由娛樂、2021年2月10日ETtoday旅遊雲、2021年5月16日中時娛樂、2020年11月21日至2021年5月11日間Instagram貼文等證據資料，顯示藝人蕭敬騰與日本主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命名的「渡邉」日本料理店，於2020年11月19日正式開幕，而相關新聞早在2020年11月17日即在Youtube頻道上播放，之後除陸續有媒體報導，並為《ETtoday東森新聞雲》列為2020年開幕的10家人氣餐廳之一，亦有Youtuber拍攝影片開箱「渡邉」日本料理店，社群平台Instagram上則不乏影視藝人至店內用餐之貼文分享。綜觀前述媒體報導、Youtube頻道上之截圖畫面、Instagram貼文等資料，可見「渡邉」日本料理店於門口大型布簾上即標示有「渡邉」二字及圖形設計圖，杯墊及餐盤上墊放食物之薄木片亦標示有「渡邉」字樣及圖形設計圖（下稱「渡邉及圖」，如附圖2所示），
                     [image: ]  [image: ]

　　　報導內容則可見「…高檔日式料理店『渡邉』，已於11月19日正式開幕，…」、「…，最新更宣布開設無菜單日本料理店『渡邉』，11/19起插旗東區，…」、「…，於○○市○區000巷推出全新高檔壽司店『渡邉』，自11月19日開幕至今，天天滿座，…」等內容，因此，據爭「渡邉及圖」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至參加人之註冊商標（附圖3）係於110年7月15日申請註冊，晚於系爭商標之申請日，則不予審酌，併此敘明。　　
　　⒉另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建立「日本料理渡邉」FB粉絲專頁（乙證1卷第135頁），於同年11月12日在該FB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乙證1卷第112頁），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門簾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乙證1卷第94頁）
[image: ] 
　　　；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申證1）；同年11月19日，參加人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正式開幕。以上時間均早於原告110年5月21日申請註冊系爭商標，可證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及「渡邉」字樣。
　　⒊原告主張其早於109年5月29日即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1月23日更名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原證3、答證1）；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答證2）、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絲專頁、同年月6日有消費者Facebook評論（原證8）、同年11月10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同年11月13日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及貼文（原證6、答證4）、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原證5、答證3）、於同年11月20日以「渡邊日本料理」於Twitter貼文（答證5）云云。
　　　⑴原告設立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渡邊屋和風料理」，其公司名稱特取及餐廳主要識別部分為「渡邊屋」，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而原告於109年11月23日將公司名稱變更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其日期已在蘋果新聞網於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及「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另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亦在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之後。
　　　⑵原告於109年11月4日建立「渡邊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同年11月10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之後。另原告於同年11月13日、17日於該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店內相片食物及貼文（原證6、答證4、丙證3），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同年11月12日於「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片的餐廳入口大型門簾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之後。而原告於同年11月20日Twitter貼文記載「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12/15開幕」（答證5），亦在「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　　　
　　　⑶原告雖主張於109年10月8日「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原證4、答證2之照片），然其餐廳名稱「渡邊屋和風料理」與系爭商標之文字「渡邊」有別，且原證7之109年11月10日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截圖，可見影片中餐盤右下方標示「渡邊屋」字樣，與系爭商標「渡邊」尚有不同，說明欄位顯示「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2020年12月左右開幕」等文字，則原證8之109年11月6日「渡邊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固有人留言「好地方！」應係指「渡邊屋和風料理」，並非「渡邊日本料理」，持此無足認定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之情形。
　　　⑸原證4之「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照片、原證7之109年11月10日YouTube影片截圖中托盤右下角出現「渡邊屋」字樣、及以原證18原告員工與名片廠商之Line對話截圖，可合理推知原告原係以「渡邊屋」作為其餐廳主要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　
　　⒋原告另主張在其公司註冊登記成立前之109年1月6日，即已以原告代表人投資之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設一飲食事業部，招聘渡邊勝夫擔任行政總廚一職負責籌設日本料理餐廳一切開店事宜，嗣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註冊成立後，渡邊勝夫再轉任該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行政主廚，因此109年5月29日原告註冊時即以行政總廚渡邊勝夫之姓氏為公司名稱註冊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原證9、5、答證6），並以「渡邊」作為店名及商標；於同年11月4日前即已決定將餐廳主識別形象用語從「渡邊屋」改成「渡邊日本料理」，並陸續以之辦理臉書粉絲專頁註冊（同年11月4日）、製作YouTube行銷廣告上傳（同年11月10日），且在同時即已決定將公司名稱由「渡邊屋餐飲」改成「渡邊食品」，並於同年11月5日以渡邊食品註冊臉書粉絲專頁。故原告公司名稱之變更實與媒體於同年11月17日報導參加人所開設之「日本料理渡邊」餐廳於同年月19日開幕毫無牽連也無因果關係云云。
　　　⑴依原證3即原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於109年5月29日設立時之公司名稱為「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設立時所營事業並未包含餐館業；原證15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投保單位名稱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並非原告。而依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所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係96年5月22日設立，目前所營事業為一般投資業及有聲出版業；觀諸該公司歷史資料可知，其所營之有聲出版業，為109年11月23日核准變更增加，在此日期之前之所營事業，僅有一般投資業，並無餐飲事業項目，則原告所稱該公司109年1月6日新設飲食事業部一事，尚屬可疑。
　　　⑵餐飲事業部行政主廚渡邊勝夫之名片（原證9），並無印製日期等資料可佐，且觀諸其右側文字圖樣，係以最上方[image: ]圖案為吸引消費者寓目印象之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有別，難認與系爭商標之使用相關。
		原證9名片右側

		系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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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據原證16之投保單位網路申報表，可知直至109年7月24日渡邊勝夫始加保原告，於109年11月23日原告始更名「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原告主張渡邊勝夫轉任原告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行政主廚等等，尚非無疑。
　　　⑶另觀諸原告於109年5月29日設立時，及渡邊勝夫同年7月24日加保原告時，原告均未設立臉書粉絲專頁，卻於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在臉書成立「渡邊」粉絲專頁後，始連續於同年11月4日、5日在臉書建立「渡邊日本料理」、「渡邊食品」粉絲專頁（參原證6、17)，難認原告所稱其因聘請行政主廚「渡邊勝夫」先生之故，以「渡邊」作為公司名稱、店名、商標及早於參加人先使用「渡邊」商標等情為可採。　　
　　⒌綜上，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
　㈢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高度類似服務之據爭商標：　　　
　　⒈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中文「渡邊」所構成（附圖1），與參加人先使用之據爭「渡邉及圖」商標（附圖2）相較，二者文字部分，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字，僅小部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服務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⒉系爭商標之指定使用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服務同一或高度類似：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餐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二者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㈣原告因與參加人間具有同業競爭關係，知悉參加人先使用之據爭商標存在，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
　　⒈「渡邊」固為日本姓氏，然據爭商標文字「渡邉」，該「邉」字為「邊」字之異體字，尚非習見，與其表彰服務之說明無直接關聯，消費者自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服務來源的標識，是依國內消費者認知，據爭商標整體具有相當之識別性。
　　⒉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有以「渡邉」成立粉絲專頁，同年11月12日有公開餐廳外觀並使用日本料理字樣，同年月17日媒體報導、同年月19日正式開業，開業前有正式的商業活動，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使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貼文分享，已如前述。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臉書、Twi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為經營日本料理店之競爭同業，且兩造餐廳均位於臺北市，原告對於競爭同業提供之餐飲服務及各種資訊自較一般人為熟悉且關注，不難於市場上透過業務經營及對相關資訊之關注及蒐集而得知「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訊息，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再者，在參加人餐廳開幕前，原告並無以「渡邊」作為商標經營餐廳之情事，且在參加人臉書粉專使用「渡邉」、及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開幕並經媒體報導披露後，始變更公司名稱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並頻以「渡邊」發布相關服務訊息，則原告以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邊」作為系爭商標申請註冊，並指定使用於與日本料理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合，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判斷，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故原告主張其使用「渡邊」商標之時間遠早於參加人使用「渡邉」，且基於善意，無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云云，不足採信。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情形，亦未經參加人同意申請，故被告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1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3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商訴字第64號

民國114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方宗明 

訴訟代理人  蔡富强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顏杏娟 

參  加  人  東正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有慧 

訴訟代理人  王中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異議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經法字第1131730527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5月21日以「渡邊」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1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43類之「飲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餐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核准列為註冊第2260578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1所示）。嗣參加人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第13款規定情形，對之提起異議。被告認系爭商標之註冊有同條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以113年5月31日中台異字第G01110570號商標異議審定書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經經濟部以同年9月27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的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二、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於異議階段提出之申證1及2，藝人蕭敬騰與日本主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開設的渡邉日本料理店之訊息，最早係由蘋果新聞網所報導，報導日期為109年11月17日，該日本料理店之開幕日期為同年月19日，茲以「109年11月17日」作為使用先後之比較基準點。原告於同年5月29日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特取部分雖為「渡邊屋」，惟「渡邊屋」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3）；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日期雖晚於「109年11月17日」一日，惟原告籌備「渡邊屋和風料理」之日期早於「109年11月17日」（原證5）；原告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絲專頁，同年11月13日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及貼文（原證6）；原告於同年11月10日於Youtube網站上傳含有「渡邊屋」及「渡邊日本料理」之影片，均已包含「渡邊」二字（原證7）；同年11月06日消費者於店內用餐後於Facebook留下評論（原證8）。由以上資料可證原告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渡邊」經營餐廳，且基於善意，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自據以異議商標。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㈠依參加人提出之資料，據爭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系爭商標係由中文「渡邊」所構成，與據爭商標相較，二者文字部分，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字，僅小部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屬高度近似之商標。又二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而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使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貼文分享，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臉書/Twi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應為經營日本料理店之競爭同業，對於相關服務之各種資訊自較為熟悉且關注，不難於市場上得知據爭商標服務相關訊息，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以不正競爭行為而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1月17日之前早已使用「渡邊」經營餐廳，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並非仿襲據爭商標等情，自非可採。基此，系爭商標之註冊自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之適用。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參加人陳述要旨及聲明：

　㈠103年渡邉信介已係一高知名度之日本料理師傅，「渡邉師傅」本身已成為一知名商標，實為渡邉信介所創造之後天識別性，同業之間凡論「渡邉師傅」即可知係指渡邉信介，同為日本職人專業、同為臺北地區、同為申請「渡邊」商標之原告，必然具有因為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據爭商標存在，有意圖仿襲而搶先申請之虞。參加人「日本料理渡邉」FB粉絲專頁係建立於109年10月20日，於同年11月12日參加人FB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參加人IG貼文上則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門簾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文字圖樣；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同年月19日，知名藝人蕭敬騰結合渡邉信介於臺北市東區市中心成立「渡邉」餐廳，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標之「渡邉」字樣。原告於110年5月21日提出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邊」申請註冊系爭商標，並指定使用於日本料理店等相同或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合，原告顯基於意圖仿襲攀附據爭商標高知名度而申請註冊系爭商標，構成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之事由，應不得註冊。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爭點：（本院卷第284頁）

　　系爭商標有無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不准註冊之事 由？

六、本院的判斷：

　㈠應適用的法令：

　　⒈商標法第50條規定，異議商標之註冊有無違法事由，除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外，依其註冊公告時之規定。系爭商標於110年5月21日申請，於111年11月1日註冊公告，本件並無同法第10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之適用，故系爭商標有無違法事由，應依系爭商標註冊公告時即105年11月30日修正公布、同年12月15日施行之商標法為斷（以下僅稱商標法）。　　　

　　⒉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規定：「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而申請人因與該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者。但經其同意申請註冊者，不在此限。」從而，適用本款之要件，包括：

　　　⑴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

　　　　所謂「近似於他人先使用之商標」，係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商品或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倘消費者不致產生同一或關聯來源之誤認，即難謂有何剽竊襲用他人先使用商標之情事。　　　　

　　　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判斷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時，須確定先使用商標為何，繼而確定先使用商標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方能依本款正確判斷意圖仿襲而申請註冊之商標，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⑶申請人因與他人間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悉他人商標存在。　　　

　　　⑷未經他人同意申請註冊。　　　　

　　　⑸須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最高行政法院113年上字第56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如附圖2所示）：

　　⒈依參加人所提出申證1、2之西元2020年11月17日蘋果新聞網、2021年4月24日Youtuber蛋塔EGGTA在Youtube頻道上之畫面截圖、2020年11月19日聯合報、2020年11月21日自由電子報、2021年1月14日自由娛樂、2021年2月10日ETtoday旅遊雲、2021年5月16日中時娛樂、2020年11月21日至2021年5月11日間Instagram貼文等證據資料，顯示藝人蕭敬騰與日本主廚渡邉信介合作，以渡邉信介主廚之姓氏命名的「渡邉」日本料理店，於2020年11月19日正式開幕，而相關新聞早在2020年11月17日即在Youtube頻道上播放，之後除陸續有媒體報導，並為《ETtoday東森新聞雲》列為2020年開幕的10家人氣餐廳之一，亦有Youtuber拍攝影片開箱「渡邉」日本料理店，社群平台Instagram上則不乏影視藝人至店內用餐之貼文分享。綜觀前述媒體報導、Youtube頻道上之截圖畫面、Instagram貼文等資料，可見「渡邉」日本料理店於門口大型布簾上即標示有「渡邉」二字及圖形設計圖，杯墊及餐盤上墊放食物之薄木片亦標示有「渡邉」字樣及圖形設計圖（下稱「渡邉及圖」，如附圖2所示），

                       

　　　報導內容則可見「…高檔日式料理店『渡邉』，已於11月19日正式開幕，…」、「…，最新更宣布開設無菜單日本料理店『渡邉』，11/19起插旗東區，…」、「…，於○○市○區000巷推出全新高檔壽司店『渡邉』，自11月19日開幕至今，天天滿座，…」等內容，因此，據爭「渡邉及圖」商標於系爭商標申請日（110年5月21日）前有先使用於日本料理店服務之事實。至參加人之註冊商標（附圖3）係於110年7月15日申請註冊，晚於系爭商標之申請日，則不予審酌，併此敘明。　　

　　⒉另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建立「日本料理渡邉」FB粉絲專頁（乙證1卷第135頁），於同年11月12日在該FB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乙證1卷第112頁），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片，餐廳入口處大型門簾即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乙證1卷第94頁）

 

　　　；同年11月17日，參加人於Youtube頻道播放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申證1）；同年11月19日，參加人據爭商標日本料理店正式開幕。以上時間均早於原告110年5月21日申請註冊系爭商標，可證參加人確實先使用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及「渡邉」字樣。

　　⒊原告主張其早於109年5月29日即設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1月23日更名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原證3、答證1）；原告經營之日本料理餐廳「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日期為同年10月8日（原證4、答證2）、同年11月4日以「渡邊日本料理」建立FB粉絲專頁、同年月6日有消費者Facebook評論（原證8）、同年11月10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同年11月13日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同年11月17日陸續以「渡邊日本料理」為名於FB粉絲專頁上傳店內食物相片及貼文（原證6、答證4）、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原證5、答證3）、於同年11月20日以「渡邊日本料理」於Twitter貼文（答證5）云云。

　　　⑴原告設立之「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渡邊屋和風料理」，其公司名稱特取及餐廳主要識別部分為「渡邊屋」，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而原告於109年11月23日將公司名稱變更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其日期已在蘋果新聞網於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及「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另原告於同年11月18日以line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亦在同年月17日蘋果新聞網於Youtube頻道播放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消息之後。

　　　⑵原告於109年11月4日建立「渡邊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同年11月10日原告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原證7），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之後。另原告於同年11月13日、17日於該FB粉絲專頁上傳店名「渡邊日本料理」、店內相片食物及貼文（原證6、答證4、丙證3），其日期已在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建立「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同年11月12日於「渡邉日本料理」粉絲專頁上公開「日本料理渡邉」等字樣、同日參加人於IG貼文上公開餐廳外觀照片的餐廳入口大型門簾標示據爭商標「渡邉及圖」圖樣之後。而原告於同年11月20日Twitter貼文記載「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12/15開幕」（答證5），亦在「渡邉」日本料理店同年月19日正式開幕之後。　　　

　　　⑶原告雖主張於109年10月8日「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原證4、答證2之照片），然其餐廳名稱「渡邊屋和風料理」與系爭商標之文字「渡邊」有別，且原證7之109年11月10日上傳Youtube網站影片截圖，可見影片中餐盤右下方標示「渡邊屋」字樣，與系爭商標「渡邊」尚有不同，說明欄位顯示「渡邊日本料理預計於2020年12月左右開幕」等文字，則原證8之109年11月6日「渡邊日本料理」FB粉絲專頁固有人留言「好地方！」應係指「渡邊屋和風料理」，並非「渡邊日本料理」，持此無足認定系爭商標實際使用之情形。

　　　⑸原證4之「渡邊屋和風料理」試營運照片、原證7之109年11月10日YouTube影片截圖中托盤右下角出現「渡邊屋」字樣、及以原證18原告員工與名片廠商之Line對話截圖，可合理推知原告原係以「渡邊屋」作為其餐廳主要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之「渡邊」並不相同。　

　　⒋原告另主張在其公司註冊登記成立前之109年1月6日，即已以原告代表人投資之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設一飲食事業部，招聘渡邊勝夫擔任行政總廚一職負責籌設日本料理餐廳一切開店事宜，嗣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註冊成立後，渡邊勝夫再轉任該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行政主廚，因此109年5月29日原告註冊時即以行政總廚渡邊勝夫之姓氏為公司名稱註冊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原證9、5、答證6），並以「渡邊」作為店名及商標；於同年11月4日前即已決定將餐廳主識別形象用語從「渡邊屋」改成「渡邊日本料理」，並陸續以之辦理臉書粉絲專頁註冊（同年11月4日）、製作YouTube行銷廣告上傳（同年11月10日），且在同時即已決定將公司名稱由「渡邊屋餐飲」改成「渡邊食品」，並於同年11月5日以渡邊食品註冊臉書粉絲專頁。故原告公司名稱之變更實與媒體於同年11月17日報導參加人所開設之「日本料理渡邊」餐廳於同年月19日開幕毫無牽連也無因果關係云云。

　　　⑴依原證3即原告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於109年5月29日設立時之公司名稱為「渡邊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設立時所營事業並未包含餐館業；原證15之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投保單位名稱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並非原告。而依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所示，寶亞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係96年5月22日設立，目前所營事業為一般投資業及有聲出版業；觀諸該公司歷史資料可知，其所營之有聲出版業，為109年11月23日核准變更增加，在此日期之前之所營事業，僅有一般投資業，並無餐飲事業項目，則原告所稱該公司109年1月6日新設飲食事業部一事，尚屬可疑。

　　　⑵餐飲事業部行政主廚渡邊勝夫之名片（原證9），並無印製日期等資料可佐，且觀諸其右側文字圖樣，係以最上方圖案為吸引消費者寓目印象之識別部分，與系爭商標有別，難認與系爭商標之使用相關。

原證9名片右側 系爭商標    

　　　　

　　　　另據原證16之投保單位網路申報表，可知直至109年7月24日渡邊勝夫始加保原告，於109年11月23日原告始更名「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原告主張渡邊勝夫轉任原告公司餐飲事業部經理兼餐廳之行政主廚等等，尚非無疑。

　　　⑶另觀諸原告於109年5月29日設立時，及渡邊勝夫同年7月24日加保原告時，原告均未設立臉書粉絲專頁，卻於參加人於同年10月20日在臉書成立「渡邊」粉絲專頁後，始連續於同年11月4日、5日在臉書建立「渡邊日本料理」、「渡邊食品」粉絲專頁（參原證6、17)，難認原告所稱其因聘請行政主廚「渡邊勝夫」先生之故，以「渡邊」作為公司名稱、店名、商標及早於參加人先使用「渡邊」商標等情為可採。　　

　　⒌綜上，參加人使用據爭商標早於原告使用系爭商標。

　㈢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於同一或高度類似服務之據爭商標：　　　

　　⒈系爭商標近似參加人先使用之商標：

　　　系爭商標係由中文「渡邊」所構成（附圖1），與參加人先使用之據爭「渡邉及圖」商標（附圖2）相較，二者文字部分，首字相同，後者「邉」字為前者「邊」字之異體字，僅小部分「口」、「方」不同之差異，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服務上時，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有可能誤認標示系爭商標及先使用商標之服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高度近似之商標。　　　

　　⒉系爭商標之指定使用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服務同一或高度類似：　　　

　　　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飲食店；小吃店；火鍋店；啤酒屋；飯店；自助餐廳；備辦雞尾酒會；備辦宴席；點心吧；外燴；伙食包辦；流動飲食攤；快餐車；小吃攤；餐廳；學校工廠之附設餐廳；速食店；早餐店；漢堡店；牛肉麵店；拉麵店；日本料理店；燒烤店；牛排館；涮涮鍋店；素食餐廳；提供餐飲服務；備辦餐飲」服務，與據爭商標先使用之日本料理店服務相較，二者服務之性質、內容或目的，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行銷管道或場所、消費族群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者，應屬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　

　㈣原告因與參加人間具有同業競爭關係，知悉參加人先使用之據爭商標存在，基於仿襲之意圖而申請註冊：

　　⒈「渡邊」固為日本姓氏，然據爭商標文字「渡邉」，該「邉」字為「邊」字之異體字，尚非習見，與其表彰服務之說明無直接關聯，消費者自會直接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服務來源的標識，是依國內消費者認知，據爭商標整體具有相當之識別性。

　　⒉系爭商標申請日前，參加人於109年10月20日有以「渡邉」成立粉絲專頁，同年11月12日有公開餐廳外觀並使用日本料理字樣，同年月17日媒體報導、同年月19日正式開業，開業前有正式的商業活動，國內媒體已有據爭商標使用於日本料理店之相關報導，且不乏諸多藝人於社群平台貼文分享，已如前述。復據原告提供其發送營運消息之訊息、臉書、Twitter貼文、主廚名片等資料，原告為經營日本料理店之競爭同業，且兩造餐廳均位於臺北市，原告對於競爭同業提供之餐飲服務及各種資訊自較一般人為熟悉且關注，不難於市場上透過業務經營及對相關資訊之關注及蒐集而得知「渡邉」日本料理店相關訊息，知悉據爭商標之存在。再者，在參加人餐廳開幕前，原告並無以「渡邊」作為商標經營餐廳之情事，且在參加人臉書粉專使用「渡邉」、及參加人「渡邉」日本料理店開幕並經媒體報導披露後，始變更公司名稱為「渡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並頻以「渡邊」發布相關服務訊息，則原告以與據爭商標高度近似之「渡邊」作為系爭商標申請註冊，並指定使用於與日本料理同一或高度類似之服務，客觀上自難諉為巧合，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判斷，堪認原告於申請日前已知悉據爭商標存在，並有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故原告主張其使用「渡邊」商標之時間遠早於參加人使用「渡邉」，且基於善意，無意圖仿襲申請註冊之情事云云，不足採信。

七、綜上所述，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所定情形，亦未經參加人同意申請，故被告所為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撤銷之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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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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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邱于婷



